
可撤销合同(通用5篇)
随着人们对法律的了解日益加深，越来越多事情需要用到合
同，它也是减少和防止发生争议的重要措施。怎样写合同才
更能起到其作用呢？合同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是我给大家
整理的合同范本，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
有所帮助。

可撤销合同篇一

所以，法律赋予受胁迫一方撤销该婚姻的权利。-,投资者入
门的好帮手

申请撤销婚姻，应当在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被非法
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
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法律规定以上的时间限制，既是尊重
当事人的主观意愿，同时也是出于维护婚姻稳定的目的。

-找入门资料就到

可撤销合同篇二

所以，法律赋予受胁迫一方撤销该婚姻的权利。-,投资者入
门的好帮手

申请撤销婚姻，应当在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被非法
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
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法律规定以上的时间限制，既是尊重
当事人的主观意愿，同时也是出于维护婚姻稳定的目的。

www.-找入门资料就到



可撤销合同篇三

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可撤销的合同有以下几种类型：

重大误解是指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
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
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行为。重大误解订立的
合同构成要件为：a、必须对合同主要内容发生了重大误解。如
果仅仅对合同的非主要条款发生误解，并且不影响合同的目
的及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则不构成重大误解。b、行为人因为
误解作出了意思表示。即行为人的误解与其意思表示之间具
有因果关系。c、误解是由行为人自己的过错造成的，主观上并
非故意。

显失公平，是指一方在紧迫或缺乏经验的情况下而订立的如
果履行对其有重大不利的合同。显失公平订立的合同构成要
件为：a、合同的履行对一方当事人有重大不利或明显不公平，
主要表现在一方要承担更多的义务而享受极少的权利，或者
在经济利益上要遭受重大损失。而另一方则以较少的代价获
得较大的利益，承担极少的义务而获得更多的权利。b、一方获
得的利益超过了法律所允许的限度。c、受损失的一方是在轻率、
缺乏经验或紧迫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行为。

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
瞒虚假情况，诱使对方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欺诈订立
的合同构成要件为：a、必须有欺诈的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
告知对方的情况是虚假的，且会使对方陷入错误意思表示，
而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b、必须实施了欺诈
的行为，即行为人将其欺诈故意表示于外部的行为。c、受欺诈
人因欺诈而陷入错误，并基于错误而为意思表示。

胁迫，是指因他人的威胁和强迫而陷入恐惧作出的不真实意
思表示的行为。胁迫订立的合同构成要件为：a、须胁迫人有胁



迫的行为。b、胁迫人须有胁迫的故意。c、胁迫的本质在于对表
意人的自由意思加以干涉。d、须相对人受胁迫而陷入恐惧状态。
e、须相对人受胁迫而为意思表示，即表意人陷入恐惧或无法
反抗的境地，与意思表示之间有因果关系。

乘人之危，是指行为人利用对方当事人的急迫需要或危难处
境，迫使其作出违背本意而接受于其非常不利的条件的意思
表示。乘人之危订立的合同构成要件为：a、须有表意人在客观
上正处于急迫需要或紧急危难的境地。b、须有行为人乘人之危
的故意，即相对人明知表意人正处于急迫需要或紧急危难的
境地，却故意加以利用，使表意人因此而被迫作出对行为人
有利的意思表示。c、须有相对人实施了足以使表意人为意思表
示的行为。d、须相对人的行为与表意人的意思表示之间有因果
关系。e、表意人因其意思表示而蒙受重大不利。

可撤销合同篇四

所谓可撤销合同，是指因意思表示不真实，通过享有撤销权
的当事人行使撤销权，使已经生效的合同归于无效的合同。

1、可撤销合同是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合同。合同是当事人意思
表示的一致，即合意，它要求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是真实的。
然而由于某种原因的存在，可以导致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
不真实。法律为了维护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的真实，将因意
思表示不真实而成立的合同确认为可撤销合同，赋予意思表
示不真实的当事人以撤销权，通过撤销权的行使使合同归于
无效。如因欺诈、胁迫、乘人之危、重大误解等原因均可导
致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不真实。

3、可撤销合同在末被撤销前，应为有效撤销权人在未行使撤
销权使合同被撤销前，合同是有效的，并不因合同存在可撤
销的因素就认为其无效，当事人应依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
但当撤销权人行使撤销权，撤销了合同时，该合同自始归于



无效，产生与无效合同相同的法律后果。

（3）因欺诈、胁迫而订立的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

（4）乘人之危订立的合同。所谓乘人之危，是指行为人利用
他人的危难处境或紧迫需要，强迫对方接受某种明显不公平
的条件并作出违背其真实意思的意思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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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撤销合同篇五

赠房产没换来“养老送终”怎么办?

杜某是浙江省湖州人，今年79岁，育有三个女儿。大女儿、
二女儿均出嫁，小女儿留在家中招女婿入赘，后杜某与小女
儿因故产生矛盾，杜某离家居住在外。



经乡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杜某与小女儿签订赠与合
同一份，约定杜某将自己的一套房屋赠与小女儿，小女儿为
杜某养老送终。

但没想到，小女儿取得房产后态度突变，不仅很少看望杜某，
也没有按时给付赡养费。

杜某寒心之余非常后悔将房屋赠送给了小女儿，故起诉到法
院请求撤销双方之间的赠与合同，要求小女儿返还房屋。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作为杜某的女儿，在法律上本来就负
有赡养义务。签订赠与合同也约定由被告赡养杜某，被告应
更加全面妥善地照顾好杜某。现杜某年事已高，被告虽然履
行了一定的赡养义务，但显然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对杜某尽到
全面应有的赡养义务，现杜某要求撤销赠与合同与法有据，
予以支持。

法官说法

无论老人是否有财产，赡养老人都是每个子女应尽的道德义
务和法律义务。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赡养
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
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

同时，我国《合同法》规定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的，
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因此，老年人依照赠与合同赠与子女
财产后，子女如不履行扶养义务的，老人可以撤销赠与。

在司法实践中，子女侵害老年人权益的'纠纷日益增多。比如
侵犯继承权，在老年夫妻一方去世的情况下，有的子女在处
理遗产时不尊重老人的感受，迅速瓜分家产，不给老人应得
份额，以致老人被迫起诉时，无法举证证明遗产范围。在白
发人送黑发人的继承案件中，存在部分老年人的继承权被儿
媳或女婿侵害的情况。



此外，还有子女违背老年人意志处分老年人权利的情况发生。
在涉老财产纠纷中，由于老年人授权不明或代理人滥用代理
权，或者子女冒用老年人的名义进行代理，导致老年人财产
权益受损的情况屡有发生。如老年人签发空白授权委托书交
由子女代办拆迁安置房手续，而子女擅自将房屋产权办至自
己名下;又如老年人将退休工资卡或存款交由子女或其他亲属
代为管理，而代管人擅自支取并拒绝归还。在一些分家析产、
法定继承纠纷中，有的子女以父母的名义作为原告，起诉其
他子女，意欲占有父母的财产。


